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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區議會文件第 44/13號 

 

東區區議會轄下 

審核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紀要 

 

 上述會議已於 2013年 5月 23日舉行，會上討論的主要事項摘錄如下：  

 

I. 2013/2014財政年度審核委員會撥款分配建議 

 (審核委員會文件第 21/13號) 

 

  委員會通過文件的撥款分配建議。 

 

 

II. 東區區議會轄下審核委員會「藝術及文化活動」特別項目撥款 

 (審核委員會文件第 22/13號)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藝術及文化活動」特別項目撥款指引，包括以下修

訂： 

 

(a) 每項活動（包括指定團體舉辦的活動）的最高資助額為 80,000元；  

(b) 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藝術文化水平，並非一般娛樂活動；以及 

(c) 要求申請團體於補充資料表格上，詳述計劃活動內容的藝術及文化水平

的相關資料。 

 

 

III. 討論如何處理不符合申請發還撥款準則的活動個案 

 (審核委員會文件第 23/13號) 

 

 (a) 有關活動於東區以外地點舉行而沒有向委員會申請的問題 

 

經討論後，委員會接納「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北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的解釋，通過發還「"南 TEEN藍天"計劃」活動(申請書編號: 120316)的

開支款項，但會向有關團體發出提醒信。 

 

(b) 有關活動當值委員報告內的「鳴謝區議會的方式」項目被評為「不滿意」的

問題 

 

經討論後，委員會不接納「南豐新邨業主立案法團」的解釋，但同意發

還「醒獅獻瑞南豐賀新歲暨嘉年華會」活動(申請書編號：120413)的開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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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並向有關團體發出提醒信。 

 

 (c) 有關活動宣傳物品出現團體負責人／活動聯絡人全名的問題 

 

經討論後，委員會接納「漁業同發商聯會」、「筲箕灣漁業商會」及「柴

灣浸信會社會服務處」的解釋，分別通過發還「新春行大運新界一天遊」(申

請書編號：120414)、「新春團拜元宵聯歡晚會」(申請書編號：120415)及「柴

浸新春喜慶 Board Game大戰」(申請書編號：120485)活動的開支款項，但會

分別向有關團體發出警告信。 

 

 (d) 有關團體未能於活動完成後兩個月內提交活動報告及帳目表的問題 

 

經討論後，委員會接納「健康村康智閣康達閣互助委員會」的解釋，通

過發還「康智閣康達閣清潔日」活動(申請書編號: 120514)的開支款項，但會

向有關團體發出警告信。 

 

此外，委員會通過發還「北角社區服務聯會」的「敬老開心聯歡會」活

動(申請書編號: 120517)的開支款項，但會向該會發出警告信。此外，由於該

會未能在活動完成後兩個月內提交活動報告及所有單據，委員會通過不會考

慮該會於 2013 年 9月至 2014年 8月的撥款申請。 

  

(e) 有關活動當值委員報告內的「實際和預計參加人數」項目被評為「不滿意」

的問題 

 

經討論後，委員會接納「明華大廈 A,B,D,E,H,I,J座互助委員會」的解釋，

同意發還「喜慶洋洋迎春節」活動(申請書編號：120531)的開支款項，但由於

活動的實際參加人數較預期少，發還金額將會根據實際參加人數及獲批項目

的實際支出而定。此外，委員會通過向有關團體發出提醒信。 

 

 (f) 有關活動的宣傳品未有加上東區區議會徽號的問題 

 

經討論後，委員會接納「景輝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的解釋，通過發還「新

界一天遊」活動(申請書編號: 130011)的開支款項，但會向該會發出提醒信。 

 

 

IV. 由委員會授權主席或副主席核准的首次不符合發還撥款準則活動個案的報告 

 (審核委員會文件第 24/13號) 

 

  委員會備悉題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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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審核工作小組第七次會議紀要 

 (審核委員會文件第 25/13號) 

 

審議“東區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下「文化藝術活動計劃」撥款申請書 

 (審核委員會文件第 26/13號) 

 

委員會備悉工作小組第七次會議紀要，並通過「香港深滬鎮同鄉總會有限公

司」、「紫荊青年會有限公司」、「一心和諧聯會」和「舞出新天地」符合申請

區議會撥款的資格。  

   

此外，委員會通過一份「文化藝術活動計劃」撥款申請書，總撥款額為

3,422.22元。 

 

 

VI. 審議“東區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下「互助委員會、業主委員會及業主立案法團」 

 撥款申請書 

 (審核委員會文件第 27/13號)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 33份「互助委員會、業主委員會及業主立案法團」撥

款申請書，總撥款額為 220,415.33元。  

 

 

VII. 審議“東區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下「指定團體」撥款申請書 

  (審核委員會文件第 28/13號)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 26 份「指定團體」撥款申請書，總撥款額為

1,916,573.46元。 

 

 

VIII. 審議“東區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下「其他非政府機構」撥款申請書 

  (審核委員會文件第 29/13號)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 52 份「其他非政府機構」撥款申請書，總撥款額為

597,075.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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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2013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申請修訂活動財政預算 

     (審核委員會文件第 30/13號) 

 

  委員會通過題述修訂活動財政預算的申請。 

 

 

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3年 6月 


